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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四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碩士班學生適用。 

二、修業年限：一至四年。碩士班學生若在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一篇全文論文，並

比照本系「博士班學生論文發表評分辦法」之評分規定，累積兩分者，得於修業

一年期末提出申請進行碩士論文學位口試。 

三、畢業學分規定為至少修滿專業選修科目 24 學分（含）以上；論文 6 學分另計，

三門核心課程中（高等輸送現象、高等化工熱力學、高等反應工程），至少有二

門須在本系修讀。學士班總修讀學分中，超過最低畢業學分之碩、博士班課程之

學分，其成績超過 70 分者，只要與本校已開授課程之名稱內容大致相符合，即

可抵免，但最多可以抵免 12 學分。在外校修讀之科目，其名稱內容與本校所開

授課程之符合度，由擬抵免科目之授課老師判定之。 

四、碩士班學生必須修習專題討論四學期（含），且均及格者。但專題討論不計入畢

業學分。若為一年畢業之碩士生，僅需修習兩學期，且均及格。 

五、完成碩士學位論文，並通過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六、碩士班一年畢業碩士生得由指導教授出具證明，依規定報考預官考試。 

七、一百零四學年(含)起入學之碩士班乙組生，應完成下列各款之一修課規定，始符合

畢業資格： 

 (一) 修習大學部開授之單元操作一、單元操作三、化工熱力學、化學反應工程等

四科中至少二科，且符合及格標準（70 分）。 

 (二) 選修研究所的三門核心課程（高等輸送現象、高等化工熱力學、高等反應工

程）中之二門，且符合及格標準（70 分）。 

 (三) 修習二門(上下學期各一門)以英文授課之研究所科目「化學工程」(內含質能均

衡、輸送現象、化工熱力學及化學反應工程），且符合及格標準（70分）。 

     前項修習的課程的學分，均可計入畢業之專業選修之學分。 

八、九十五學年(含)以前入學之碩士班乙組生必須 修習大學部開授之單元操作一、單元

操作三、化工熱力學、化學反應工程等四科，並符合及格標準(70 分)，得計入畢業

選修之學分。 

九、經轉所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之學生，視同為轉入當年度之新生，相關畢業規定與

課程抵免比照上述一般入學學生辦理。 

十、外籍研究生若未具備化工基礎課程相關知識者(如成績單上未有｢單元操作｣、｢化

工熱力學｣或｢化學反應工程｣相關課程之修課成績)，視為乙組研究生。若有疑義，

則交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之。 

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